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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

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外。 【相关法条】 本

法第30条；《行政诉讼法》第37条。 【意思分解】 本条处于

行政复议法之枢纽位置，定要深入理解。 在行政法学理论中

，行政复议被视为一种具有行政与司法双重性的活动，即行

政复议以 准司法的方式来审理特定的行政争议。从根本上说

，行政复议属于行政救济制度的范畴。行政复议的首要宗旨

，应该是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与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确认等行政行为相比

较，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司法行为。复议机关作为独立于争

议双方之外的第三者，以准司法程序来审理特定的行政争议

。既然同为行政司法程序，就牵涉到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

关系了。 第5条概括规定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程序上的

衔接。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二者衔接模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情况： 第一，选择型。即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

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自由选择，在选择了行政复议后如对复

议决定不服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我国绝大多数法律、法规

，包括列入司法考试范围的法律、法规大多是这样规定的。

这种模式坚持了司法最终裁决原则。 第二，选择兼终局型。

即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由选择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但选择了行政复议后即不得再提起行政诉讼，如《公民出



入境管理法》与《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即是如此规定的。

该模式部分构成了司法最终裁决的例外。 第三，必经型。即

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又称复议先行（前置）。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必

须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如不服行政复议，再行起诉，未

经复议不得起诉，如《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以及本法第30条第1款即是这样规定的。该模式坚持了司法

最终裁决原则。但须注意的，复议前置必须由法律、法规作

出决定。 第四，复议终局型。即以行政复议决定为终局决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能申请复议，不能提起行政诉

讼，且行政复议决定产生最终的法律效力。如本法第30条第2

款的规定，即属此种模式。该模式是对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的

彻底例外。此模式必须由法律作出规定。 由于行政复议是行

政系统内部解决行政争议的制度，由此，它与独立于行政机

关以外的法院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诉讼存在许多区别，其中

有两点是需注意的： 1审查范围不同。人民法院只审查具体

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一般不审查其是否适当；复议机关不

仅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且还要审查其是否适当。

行政诉讼是“不告不理”，行政复议则是“有错必纠”，这

就意味着复议的范围不局限于申请人的申请，因此行政复议

的审查范围要大于行政诉讼。 2受案范围不同。人民法院所

受理的行政案件，只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

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案件，而复议机关所受

理的则既有行政违法案件，也可以有行政不当案件。换言之

，凡是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争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都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而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的未



必能够提起行政诉讼，如复议终局型的行政争议解决。关于

这一点区别，详见下条分解。 【不要混淆】 复议前置、复议

终局均属特殊情形，前者须由法律、法规规定；后者必须由

法律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